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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作为技术牵头单位已开展了 4次全国

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工作，围绕全国、省域、黄河流域等典型区域开

展了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工作，印发了涵盖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生态系统

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2023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承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第一期）中“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高

质量发展协同策略”项目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方法研究任

务，主要通过耦合黄河流域生态状况、水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

指标，发挥卫星遥感数据优势，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综合评估技术方

法，为沿黄城市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工作提供支撑。 

2023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向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递交《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技术指南》编制的申请

文件，经立项专家评审，正式纳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4 年第一批团

体标准编制计划中。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及专家咨询，形成《沿黄城市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

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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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干。”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是以保障生态

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制

度，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科学指导各类

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024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制度建设的总体要求、机制建设、实施应用、监督考核和组织保

障全链条制度建设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国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制度

保障。《意见》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

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

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自 2017 年开始，生态环境部从承德、济南、连云港、鄂尔多斯 4

个城市“三线一单”试点开始，逐步推动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在连云港等 4 个试点城市的实践基础上，生态环境部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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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突出“问题识别—质量目标—分区管控—准入

清单”逻辑关系，构建了从“三线”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从一般性污

染防治到清单化准入管控的主线，系统提出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编

制的通用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要求。后续实施过程中，结合部分

省份遇到的问题，生态环境部又相继印发《“三线一单”编制技术要求

（试行）》等 7 项具体技术文件，基本形成以规范性技术要求为核心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技术体系，为全国各省份、各地市建立和完善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省、市

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面完成并发布实施，初步形成了一套全域

覆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截至今年 3

月底，我国已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44604 个，涵盖了大气、水、生态、

土壤、海洋等各环境要素，进一步突出了分类管理、分区施策，为我国

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建立了“绿色标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政

策制定、环境准入、园区管理、执法监管等领域落地应用，在支撑生态

环境参与宏观综合决策、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制定必要性和意义 

黄河流域是国家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流域内资源分布不均、环境

质量较差、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较高。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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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城市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集中区域，也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明显的

地区。流域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表象在水里、问题在流域、根子在岸上”

的特点。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环境管控单元为载体，系统集成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各项生态环境管控要

求，对优先、重点、一般三类管控单元实施分区分类管理，提高生态环

境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水平。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

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推动实

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目前，沿黄城市生态环境管控分区

已经陆续划定城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从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等角度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城市

差异化生态环境管控。 

但是分区管控的实施成效如何，特别是生态环境特征在空间差异化

特征和时间变化如何量化评估，尚未建立有效的评估方法。因此，本标

准的制定可为分区管控成效评估、技术与方案更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动态优化调控提供重要基础和科学依据。 

4. 制定原则和依据 

4.1 制定原则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应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科学确定

评估指标和方法，客观反映实施成效，确保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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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沿黄城市的生态环境特征和优先、重点、一般三类管控单元的分区

分类管理政策，根据管理和评估实际需求，选择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评估

指标，确定合适的评估周期和评估得分标准。采用统一、标准化的评估

指标和方法，确保评估工作流程的规范性、评估数据和资料可获取性、

评估结果可量化。 

4.2 制定依据 

（1）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见》 

《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环

环评〔2021〕108 号） 

（2）技术制定依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

核查》（HJ 1166），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质量评估》（HJ 

1172），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HJ 1173），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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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标准（试行）》（HJ 1203），主

管部门生态环境部。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规范》（HJ 1156），主管部门生

态环境部。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HJ 633），主管部门生态

环境部。 

《海岸线调查技术规范》（DB 37/T 3588），主管部门中国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 

5. 工作过程 

5.1 前期调研 

2023 年 3 月-4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政策、法

规、标准或技术资料，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实施“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等重要文件和政策法规

进行了整理总结。 

5.2 编制草案 

2023 年 5 月-11 月，通过查阅资料、会谈座谈、实地调查等多种方

式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确定标准框架及思路，编制形成《沿黄城市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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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准立项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标准立项论证会，对立项材料进行技术审

查和专家论证。 

5.4 标准编制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6 月，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编制计划，部署了

工作任务及分工，召开内部讨论会，并征求相关外部专家意见，对标准

草案进行了研讨和修订，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6.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的原则、流

程、周期、指标体系、方法以及结果。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评估沿黄城市的分区管控实施成效，其他城市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6.2 术语定义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ecological environment zoning control）指以保

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

管理制度。 

生态空间保有率（ecological space retention rate）指森林、草原、湿

地等具有自然属性的生态系统的面积占评估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植被覆盖度（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指植被（包括叶、茎、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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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主要表征植被水平结

构状况。 

主导生态功能（dominant ecological function）指在维护流域、区域

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的生态功能，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 

固碳等方面。 

主要胁迫因素（main stress factors）指影响评估区生态系统健康的

人类活动等因素。 

6.3 工作流程 

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流程主要包括确定评估

范围和周期、准备评估资料、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开展评估计算、形成

评估结果等环节，具体流程见图 1。 

 

图 1 评估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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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评估周期 

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周期分为年度变化评估

和五年变化评估。年度变化评估选择合适指标，每年开展 1 次。五年变

化评估原则上与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限相对应，区域五

年规划期结束后可开展 1 次。 

6.5 评估指标体系 

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结构、

生态环境质量、主导生态功能、主要胁迫因素 4 项评估内容。评估指标

共 17 个，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两类。其中，共性指标是每个评估

区每个评估周期需要进行评估的指标；个性指标是根据评估区特征和评

估周期可自主选择的指标。 

生态系统结构主要包括生态空间保有率、生态空间连通度和自然岸

线保有率 3 个指标。其中，生态空间保有率指森林、草原、湿地等具有

自然属性的生态系统的面积占评估区总面积的百分比，以遥感解译数据

结合地面调查来获取。生态空间连通度指具有自然属性、以发挥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为主的国土空间之间的连通程度，反映了物种能够在空间上

移动、繁殖和维持种群的健康的能力，以遥感解译数据结合地面调查来

获取。自然岸线保有率指评估区内自然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

经过整治、修复、恢复等措施，已具有自然岸线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

岸线，也属于自然岸线，以遥感解译数据结合地面调查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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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主要包括自然植被覆盖度、自然叶面积指数、空气质

量指数、水色指数、水质优良（I-III 类）断面比例 5 个指标。其中，自

然植被覆盖度指评估区内自然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

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主要表征植被水平结构状况，以遥感

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查获取。自然叶面积指数指单位土地面积上

自然植物叶片总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值，主要表征了植被垂直结构复杂

性，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查获取。空气质量指数 AQI 指定

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基于地面监测和遥感数据获取。水

色指数 FUI 指湖库、河流和海洋水质的重要衡量指标，与水体清洁度及

富营养化状态相关，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查获取。水质优

良（I-III 类）断面比例指评估区内水质优良（I-III 类）的断面占国家地

表水考核断面总数的比例，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查获取。 

主导生态功能主要包括固碳量、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防风固

沙量、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 5 个指标。其中，固碳量指生态系统利用植

物的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以有机碳的形式固定在

植物体内或土壤里的功能量，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查获取。

水源涵养量指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和过程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

涵养土壤水分和补充地下水，调节河川流量，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功

能量，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基于水量平衡方程估算。土壤保持量指生

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保护土壤，降低雨水的侵蚀能力，减少土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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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防止泥沙淤积的功能量，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基于修正土壤流失

方程估算。防风固沙量指生态系统通过增加土壤抗风能力，降低风力侵

蚀和风沙危害的功能量，基于修正风蚀方程估算。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

指生态系统在维持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发挥的功能，以物种数

据为主，基于生境不可替代指数评估。 

主要胁迫因素主要包括人类活动面积比例、常住人口密度、万元

GDP 用水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面积比例 4 个指标。其中，人

类活动面积比例指在评估区内发生的各类开发建设及生产、生活活动，

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工业开发、能源开发、旅游开发、交通开发、养殖

开发、农业开发、居民点与其他活动等的面积占评估区总面积的比例，

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查获取。常住人口密度指评估区内单

位土地面积上的常住人口数量，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主。万元 GDP 用水

量指评估区内总用水量与总 GDP 的比例，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面积比例指评估区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人

类活动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的比例，以遥感解译数据为主，结合地面调

查获取。 

6.6 评估方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得分是由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环境

质量、主导生态功能、主要胁迫因素 4 项内容的得分组成。总体上，每

项内容的最大分值为 25 分，由各指标得分 Pi与对应权重Wi的乘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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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其中，指标得分Pi按照以下公式（1）计算： 

)i(

)i()i(

)i(i

i P
ZZ

ZΔC
p max

minmax

min


−

−
=

                  （1） 

式中：Pi为第 i 项指标的分值；ΔCi为评估周期内第 i 项指标的多年

变化情况，见公式（2）；Pi(max)为第 i 项指标的最大分值，25 分；Zi(max)

为第 i 项指标在在 0-Pi(max)之间ΔCi的最大值，4 项内容的值有差异，分

别为 10%、25%、15%和 15%；Zi(min)为第 i 项指标在在 0-Pi(max)之间ΔCi

的最小值，4 项内容分别为-10%、-25%、-15%和-15%。 

                  （2） 

各指标权重 Wi 采用熵权法赋权，根据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确定指

标的权重，权重值 0＜Wi＜1，且同一项内容的权重值之和等于 1。 

𝑊𝑖 =
1−𝐸𝑖

∑ (1−𝐸𝑖)
𝑚
𝑖=1

                     （3） 

 

式中：m 为选取的评估指标数量；𝐸𝑖为第 i 个指标的信息熵；𝑊𝑖为

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环境质量、主导生态功能、主要胁迫因素 4 项

内容的评分标准具体如下表 1-4。 

表 1 生态系统结构评分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ΔCi计算公式 Pi(max) 
0-25分之间 

0分 Wi 
Zi(max) Zi(min) 

生态系统 生态空间保有率 %
)(TC

)(TC)(TC

i

ii 100
1

12 
−  ΔCi≥10% 10% -10% ΔCi≤-10% W1 

%
)(TC

)(TC)(TC
C

i

ii
i 100

1

12 
−

=



13 

 

结构 
生态空间连通度 W2 

自然岸线保有率 W3 

注：Ci(T1)与Ci(T2)分别为第i项指标在T1（前一时期）和T2（后一时期）的具体数值 

 

表 2 生态环境质量评分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ΔCi计算公式 Pi(max) 

0-25分之间 
0分 Wi 

Zi(max) Zi(min) 

生态环境质量 

自然植被覆盖度 

%
)(TC

)(TC)(TC

i

ii 100
1

12 
−

 

ΔCi≥25% 25% -25% ΔCi≤-25% 

W1 

自然叶面积指数 W2 

空气质量指数 W3 

水色指数 W4 

水质优良（I-III类）

断面比例 
W5 

注：Ci(T1)与Ci(T2)分别为第i项指标在T1（前一时期）和T2（后一时期）的具体数值 

 

表 3 主导生态功能评分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ΔCi计算公式 Pi(max) 

0-25分之间 

0分 Wi 
Zi(max) Zi(min) 

主导生态

功能 

固碳量 

%
)(TC

)(TC)(TC

i

ii 100
1

12 
−

 

ΔCi≥15% 15% -15% ΔCi≤-15% 

W1 

水源涵养量 W2 

土壤保持量 W3 

防风固沙量 W4 

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 W5 

注：Ci(T1)与Ci(T2)分别为第i项指标在T1（前一时期）和T2（后一时期）的具体数值 

 

表 4 主要胁迫因素评分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ΔCi计算公式 Pi(max) 

0-25分之间 
0分 Wi 

Zi(max) Z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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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胁迫

因素 

人类活动面积比例 

%
)(TC

)(TC)(TC

i

ii 100
1

21 
−

 

ΔCi≥15% 15% -15% ΔCi≤-15% 

W1 

常住人口密度 W2 

万元 GDP 用水量 W3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人类活动数量 
W4 

注：Ci(T1)与Ci(T2)分别为第i项指标在T1（前一时期）和T2（后一时期）的具体数值 

6.7 评估结果 

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得分由生态系统结构、生

态环境质量、主导生态功能、主要胁迫因素 4 项内容的得分加和得到。 

根据沿黄城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评估得分结果，可将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成效分为五个等级，即优秀（≥80）、良好（60-80）、

一般（40-60）、较差（20-40）、差（<20）。 

7. 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国内外针对生态系统评估出台了一系列遥感监测与评估等相关规

范，例如《生态系统评估 区域生态系统调查方法》（GB/T 43681-2024）、

《生态系统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GB/T 43678-2024）、《生态系

统评估 生态系统格局与质量评价方法》（GB/T 42340-2023），生态环境

部制定的《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

外核查》（HJ1166-2021）等 11 项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系列技术规范，

自然资源部制定的《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TD/T 1010-2015），

林草部门制定的《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LY/T 

3322-2022）等。以生态保护修复管理为目标的相关技术规范还处于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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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索阶段，目前围绕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分别出台了《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保护成效评估（试行）》（HJ 1143-2020）、《自然

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规范》(HJ 1156-2021)、《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标准（试行）》（HJ 1203-2021）、《生态保护修复成效

评估技术指南（试行）》（HJ 1272-2022）等系列规范。但是与生态环境

管控分区相关的技术指南和标准规范处于空白。 

本规程规定的内容均符合国家相关的环保政策。目前，国内外关于

生态环境监测评估类标准主要聚焦在利用仪器观测、地面调查、遥感技

术等手段获取生态环境特征与变化信息，规定观测和调查的手段、方法

等内容。针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评价和评估类的标准规范更多聚焦于较

大的尺度和空间单元，例如全国、省市县等行政单元，以及自然保护区

等。针对城市内部更为精细的生态环境管控分区，尚未有合适的标准规

范对其生态环境状况监测评估作出规定，分区管控的实施成效评估的技

术方法目前仍然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尚未出现相关技术标准。在编制过

程中，有关条款能引用现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则直接进行了引用，

尽量避免重复，力求简化，内容上力求科学评估城市差异化生态环境管

控成效。本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不存在矛盾。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依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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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等，通过本标准开展技术评估，为技

术目录提供支撑作用；同时通过技术评估提出多个维度的改进建议，为

技术优化提供方法支撑。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鉴于本规程为首次制定，随着对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实践经验的

不断积累，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反馈的问题，可对规程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包括对特征指标和规范的内容不断的完善、拓展和更新，以形成更具科

学性的、实操性的规范性技术文件，更好的满足我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成效评估的需求。 

 


